
(一) 

 

 

 

物 業 管 理 業 監 管 局  

 

物 業 管 理 業 監 管 局 （ 監 管 局 ） 發 牌 制 度 資 料 便 覽  

 

 

1 .  物業管理服務的訂明  

 

正在草擬中的《物業管理服務（發牌及其他有關事宜）規例》訂

明 7 個類別的物業管理服務（以最後通過的規例文本作準）為：  

 

類別 1：關乎物業的一般管理服務  

 按大廈公契為業主、住戶、租戶、用戶或訪客所提供與物業管

理有關的一般服務（但不包括 第 2 至 7 類別的物業管理服務） 

 

類別 2：物業所處環境的管理  

 物業環境的清潔、衞生、園景或安全服務  

 

類別 3：物業的維修、保養及改善  

 就物業包括結構及屋宇裝備的修葺、更換、保養或改善服務  

 

類別 4：關乎物業的財務及資產管理  

與物業有關的財政預算、財務管理、賬目管理或資產管理服務  

 

類別 5：關乎物業的設施管理  

管理物業的附屬設施服務（但不包括 第 3 類別的物業管理服務） 

 

類別 6：關乎物業管理所涉的人員的人力資源管理  

就 業 主 或 業 主 組織 就 提 供 物 業 管理 服 務 聘 用 的 個人 的 人 力 資

源管理服務  

 

類別 7：關乎物業管理的法律服務  

 法律服務泛指一般就有關第 1 至 6 類別的物業管理服務所提供的

法律方面的資訊及意見。此等服務並不包括由律師或大律師在執

業過程中所提供的服務，或其僱用的任何人為推展該過程而提供

的服務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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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

2 .  發牌制度  

 

2 .1  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（第 626 章）（《物管條例》）就物業管

理公司訂立了單一級別的發牌制度，凡提供多於一個類別的物業

管理服務的業務實體便須持有牌照。然而，為提供上述七個類別

之物業管理服務所附帶的物業管理服務，會被視為只屬於該類別

的物業管理服務。  

 

2 .2  《物管條例》為物業管理人訂立了兩個級別的發牌制度，分別為

物業管理人（第 1 級）及（第 2 級）牌照。就物業管理公司提供

的物業管理服務擔任主要管理或監督角色的人員須持有物業管理

人牌照，其餘的人員則不須持有物業管理人牌照。  

 

 

3 .  物業管理公司的主要持牌準則  

 

3 .1  具有一名有實際控制該公司所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的持牌物業管

理人（第 1 級）；以及  

 

3 .2  該物業管理公司須按照管理的所有物業的單位數目的總和，按指

明的比例以全職形式聘用有關數目的持牌物業管理人，建議比例

為每 3,000 個單位或以下須聘用至少一名持牌物業管理人（第 1

級），以及每 1 ,500 個單位或以下須聘用至少一名持牌物業管理人

（第 2 級）。例如：  

 

單位數目  
持牌物業管理人  

第 1 級  第 2 級  

1 ,500 個或以下  最少 1 名  最少 1 名  

1 ,501  -  3 ,000 個  最少 1 名  最少 2 名  

 

 

4 .  物業管理人的主要持牌準則  

 

4 .1  物業管理人（第 1 級）和（第 2 級）牌照申請者均須符合有關學

歷和工作經驗的準則。此外，物業管理人（第 1 級）牌照申請者

亦須符合有關專業資格方面的準則。  

 



(三) 

物業管理人  

（第 1 級）牌照  
途徑一  途徑二  

學歷  監 管 局 指 明 的 物業

管 理 學 位 或 同 等學

歷  

其 他 學 位 或 同 等 學

歷  

本地物業管理經驗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的 6

年內具備至少 3 年

監 管 局 認 可 的 本地

物業管理經驗  

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8

年內具備至少 5 年

監 管 局 認 可 的 本 地

物業管理經驗  

專業資格  監管局認可的物業管理專業團體的會員  

 

物業管理人  

（第 2 級）牌照  
途徑一  途徑二  途徑三  

學歷  監 管 局 指 明

的 物 業 管 理

副 學 士 學

位、文憑或同

等學歷  

學位或 同等

學歷  

其 他 副 學 士

學位、文憑或

同等學歷，或

同等資歷  

本地物業管理經驗  在提交申請前的 5 年內具

備 至 少 兩 年 監 管 局 認 可 的

本地物業管理經驗；或  

在 提 交 申 請

前的 8 年內

具 備 至 少 4

年 監 管 局 認

可 的 本 地 物

業管理經驗  

在提交申請前的 4 年內具

備至少 1 年監管局認可的

本 地 物 業 管 理 經 驗 （ 須 由

持牌物業管理人（第 1 級）

監督）  

 

4 .2  於過渡期間，未能符合有關學歷及／或專業資格準則，但能符合

指明的管理或監督經驗的物業管理從業員，在過渡期內申請可獲

發最長三年的臨時牌照。如在臨時牌照的有效期內完成監管局的

指明課程，便可申請正式牌照。  

 

5 .  過渡安排  

 

5 .1  過渡期由實施發牌制度當日起計三年；  

 

5 .2  於過渡期內，監管局不規定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須領有牌

照。  

 

 



(四) 

6 .  業主組織自管物業  

 

6 .1  業主或業主組織以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第 344 章）為依據而履

行的職責及責任，並非物業管理服務。  

 

6 .2  自管少於 1 ,500 個單位 1 物業的業主組織，如業主立案法團，不須

持有物業管理公司牌照。  

 

6 .3  自管 1,500 個或以上單位物業的業主組織，若涉及提供多於一個類

別的物業管理服務，便須持有物業管理公司牌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7 .  實施時間  

 

7 .1  監管局現正草擬《物業管理服務（發牌及相關事宜）規例》及相

關守則指引框架，並會盡快提交立法會，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

序。在立法會完成審議後，規例將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起實施。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第 344 章）第 2 條所界定的「單位」。  


